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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公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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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3724][bookmark: _Toc22861][bookmark: _Toc22904]隆化县闹海营2016年三批次地块1位于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苔山镇闹海营村，总占地面积21777.60m²（约合32.67亩），地块中心坐标：东经117.70798°，北纬41.29757°；项目地块东、南至规划道路，西至张隆公路，北至承德富海房开发有限公司地块。地块历史上为农用地，曾种植过玉米，历史至今未进行过任何工业生产经营活动。地块于2016年7月由隆化县土地储备中心收储为建设用地，收储后一直闲置至今。地块规划用途为居住用地。
[bookmark: _Toc3650]1.2 污染识别结论
通过现场踏勘、调查访问，收集地块现状和历史资料及相关文献，分析本项目地块内历史及现状的基本情况，初步认为可能导致土壤污染的主要途径为地块农田耕作活动产生污染物的痕量累积及周边企业的影响。地块内涉及的潜在污染因子包括有机氯农药类（六六六、滴滴涕，含同分异构体）。周边企业对本项目地块可能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途径：①大气沉降途径：主要考虑江源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供热锅炉烟尘、原隆化县化肥厂脱硫等生产废气、混凝土搅拌站混料废气、汽修厂喷漆废气等大气污染源对周边地块土壤产生的影响，潜在污染因子包括重金属（砷、铅、汞、铜、铅、镍等）、多环芳烃（萘、菲、苯并[a]芘等）、可溶性氟化物、苯系物（苯、甲苯、二甲苯等）。②地下水迁移途径：主要考虑地块地下水上游方向上的承德江源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废水、原隆化县化肥厂生产废水通过跑冒滴漏或泄漏污染区域地下水环境，进而通过地下水的迁移污染本项目地块地下水，潜在污染因子包括pH、耗氧量、氨氮、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溶解性总固体等。
[bookmark: _Toc12983][bookmark: _Toc24871]1.3 现场采样和检测
我单位于2026年2月26日~28日对项目地块进行了钻探采样，2026年3月1日对地下水进行采样。现场共布设8个土壤监测点位，现场采集16组土壤样品，另采集2组土壤平行样品；采集3组地下水样品，另有1组现场平行样品。全部交由河北百润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实验室进行化验分析。
本项目调查采集的所有样品全部委托河北百润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检测分析，目前已提供了全部检测样品的检测报告及质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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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壤检测结果
根据地块土壤样品检测结果，在地块采集的16个土壤样品测定的重金属（除六价铬外）因子均有检出，但各检出因子的最大浓度均未超过本地块土壤调查所选用的筛选值，测定六价铬、VOCs、SVOCs、六六六、滴滴涕等全部未检出，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第一类用地要求；氨氮、水溶性氟化物均有检出，检出浓度满足《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DB 13/T 5216-2020）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2）地下水检测结果
根据本次调查范围内地下水检测结果的统计分析，3口地下水中有检出的因子包括pH、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等共计16项，检出因子pH、溶解性总固体、Cl-、SO42-、锰、耗氧量、钠、亚硝酸盐氮、氟化物、铝、铜、砷、硒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总硬度、硝酸盐全部超出《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氨氮仅W2超出《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其他两口水井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
结合污染识别结论及周边调查报告结论，区域地下水总硬度、硝酸盐在周边调查地块的地下水监测井中均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周边调查报告结论分析认为是由于区域地质原因地下水中总硬度、硝酸盐的检出浓度较高；同时结合搜集到的论文《承德市地下水水质现状评价及防治对策》中分析，承德地区超标地下水因子包括：锰、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硝酸盐等10余种因子，本项目地块地下水井中硝酸盐、总硬度超标可能属于地质原因。氨氮在部分水井中超过Ⅲ类标准，但超标浓度较低，分析认为是由于本次调查地块的地下水埋深较浅，且地势较低，同时硝酸盐氮超标，三氮之间转化也可能会造成地块内部氨氮轻微超过Ⅲ类标准。
本次地下水检测结果中超标因子为氨氮、硝酸盐、总硬度（以CaCO3计），均不具有挥发性，项目区域内浅层地下水无利用规划，严禁开采利用，在不饮用的情况下对人体健康风险不存在暴露途径，不会对人体产生健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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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项目地块土壤及地下水样品检测结果的统计分析，本项目土壤和地下水监测结果均未超出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所用的筛选值，整体认为地块无需启动详细调查及风险评估工作，本地块调查工作到该阶段（技术路线第二阶段）结束。该地块用地性质规划为居住用地，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的第一类用地进行评价，根据监测结果分析，本地块达到一类用地标准，因此本地块可作为居住用地安全利用。

